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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包含多个软件程序，这些程序均已按照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 (GPL)、GNU 较宽通用公共许可证 (LGPL)，以及其他允许复制、修改和再

次发布源代码的知名许可证（此类许可证以下简称为“公共许可证”）获得版权并发布。GPL 的副本请见下方。其他知名许可证的的副本请见： 

https://opensource.org/licenses/category。VERTIV 公司及其授权方不对任何根据公共许可证授权的软件程序提供任何形式（明示或暗示、法令或

其他）的担保，VERTIV 公司及其授权方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拒绝其他所有与任何根据公共许可证授权的软件程序相关的担保和条件。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通用公共许可证

第第 2 版，版，1991 年年 6 月月

版权所有 (C) 1989 和 1991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所有人都可复制和发布此许可证文档真

实完整本，但不允许对它进行更改。

序言序言

大多数软件的许可证都意在限制您共享和更改软件的自由。相比之下，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力图保证您共享和修改自由软件的自由——保证自由软件

对所有用户是自由的。此通用公共许可证适用于大多数自由软件基金会的软件，以及任何其作者指定使用本授权的其他软件。（其他一些自由软件基金

会的软件则受 GNU 库通用公共许可证的保护。）您也可将本许可证应用到您的程序中。

我们在此谈及的自由软件，是指使用概念上的自由，而非指价格上的免费。我们的通用公共许可证力图确保您可自由地发布自由软件副本（若您愿意也

可对此项服务收费），确保您能得到或者在您需要时能得到源代码，确保您可更改软件或将其部分应用在新的自由程序中，并确保您知道您可以进行上

述事项。

为保护您的权利，我们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否认您的这些权利或要求您放弃这些权利。若您发布软件副本或对其进行修改，这些规定便会转化为您的

某些责任。

例如，若您发布了此类程序的副本，无论出于赢利还是公益目的，您都必须为接受者提供您拥有的所有权利。您必须确保他们也能够收到或得到源代

码。您还必须向他们说明这些条款，以便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

我们采取两项措施来保护您的权利：(1) 授予本软件版权；(2) 为您提供此许可证，赋予您合法复制、发布和/或修改本软件的法律许可。

同样，为了保护各作者和我们个人，我们需要清楚地让每个人明白，此自由软件不提供任何担保。如果其他人修改了该软件并继续加以传播，那么我们

需要它的接受者明白：他们所得到的并不是原始的自由软件，这样，他人导致的任何问题便不会影响到原作者的声誉。

最后，任何自由程序都会不断受到来自软件专利的威胁。我们希望避免自由软件的再发布者以个人名义获取专利许可证，将程序纳入个人所有。为防止

这一情况，我们明确声明，任何专利都必须以所有人能够自由使用为前提进行授予，否则不应授予专利。

以下是有关复制、发布和修改的具体条款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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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复制、发布和修改的条款和条件有关复制、发布和修改的条款和条件

 0. 	此许可证适用于任何包含版权所有者声明的程序和其他作品，版权所有者在声明中明确说明程序和作品可以在本通用公共许可证条款的约束下发

布。以下所称“程序”是指此类任何程序或作品；而“基于程序的作品”是指程序或者任何受版权法约束的衍生作品，即包含该程序或程序的一

部分的作品。它可以是原封不动的，或经过修改的和/或翻译成其他语言的程序。（下文中的“修改”一词包含但不限于翻译行为。）所有被授权

方均以“您”进行称谓。

	 本许可证条款不适用于复制、发布和修改以外的活动，这些活动超出其范围。运行程序的行为并不受限制，程序的输出内容仅当其构成基于程序

的作品时（与通过运行程序来输出无关），这一条款才适用。输出内容是否构成基于程序的作品取决于程序的具体用途。

  1. 	如果您在所有程序副本中明显且适当地发布了相应的版权和无担保声明，原封不动地转发与此许可证相关的所有声明和无担保声明，并将此许可

证副本连同程序一并发给所有其他程序接受者，便可在任何媒体中复制和发布所收到程序源代码的真实完整本。

	 您可对转让副本这一劳动收取一定费用，也可选择通过提供担保来收取一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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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您同时满足以下所有这些条件，则您可修改程序的一个或多个副本或程序的任何部分以此形成基于程序的作品，并根据上述第 1 部分条款复

制和发布这些修改或著作：

a) 	 您必须确保修改后的文件有明显的说明，表明您已更改文件并标明所有更改的日期。

b) 	您必须确保您发布或出版的任何作品（即全部或部分包含程序或其中任何部分，或者衍生于程序或其中任何部分的作品）根据此许可证中的

条款完整授予于所有第三方，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c) 	 若修改后的程序在运行时通常以互动方式读取命令，则您必须确保程序在通过最常用方式进入此互动式使用状态时，列印或展示以下声明：

适当的版权声明及无担保声明（或者声明您提供担保）、使用者可根据此许可证条件重新发布该程序的声明，以及告知使用者如何浏览此许

可证副本的声明。（例外情况：如果程序本身以互动方式运行，但通常不会列印此类通告，则您基于程序的作品便无需列印通告。）

这些要求对修改过的作品整体适用。若该作品的可识别部分并非衍生自该程序，且可合理地将它作为独立作品，则当您将其作为个别作品进行发

布时，此许可证及其条款将不适用于该部分。然而，当您将上述部分作为基于程序作品整体中的一部分进行发布时，整个作品的发布则必须符合

此许可证条款的规定。此许可证对于其他许可证持有人的授权都会扩展至整个作品，即作品的各个部分，无论该部分的作者是谁。

因此，本部分规定的意图并不在于声明自己的权利或争夺您对于完全由您完成的作品的权利，其意图在于行使对基于程序的衍生作品或集合作品

进行发布的控制权。

此外，其他未基于程序的作品与程序（或基于该程序的作品）在某一存储或发布媒体同一卷上的单纯整合过程，并不会使这一作品受到此许可证

条款的约束。

  3. 	如果您同时还可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则您可根据上述第 1 和第 2 部分条款复制和发布程序（或第 2 部分条款下基于程序的作品）的目的码或可执行

形式：

 a) 	附上相应的完整机器可读源代码，源代码必须根据上述第 1 和第 2 条规定通过某一通常用于软件互换的媒体进行发布；或，

 b) 	附上至少三年有效的书面报价，以便在根据上述第 1 和第 2 部分条款通过通常用于软件互换的媒介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应源代码的完整机器

可读副本时，收取不超过实际发布源代码所需成本的费用；或，

c) 	 附上您所收到的有关发布相应源代码的报价信息。（仅在非营利发布且仅在您依前述 b 项方式根据该书面报价文件接受程序目的码或可执行

形式时，本选项才可使用。）

作品的源代码是指对作品进行修改时首选的形式。对于一个可执行的作品而言，完整的源代码是指作品所含全部模块中的全部源码，加上所有相

关接口定义文件，加上用以控制该可执行作品编译和安装的脚本。然而，特别的例外情况是，除非运行可执行程序的操作系统主要部件（编译

器、内核等等）本身就附在可执行程序中，否则所发布的源代码无需包含通常随系统主要部件一起（以源代码或二进制形式）发布的任何元素。

若可执行程序或目的码的发布方式是提供访问途径，供用户从指定位置进行复制，则即便并不要求第三方将目的码连同源代码一并进行复制，

提供等效访问途径，供用户从同一位置复制源代码也可视作是源代码发布。

  4. 	除此许可证中的明确说明外，您不得对程序进行复制、修改、再授权或发布。任何试图以其他方式进行复制、修改、再授权或发布程序的行为均

属无效，并且将自动终止此许可证赋予您的权利。然而，根据此许可证从您手中接受副本或权利的各方只要完全遵照此许可证规定，其许可证授

予的权利便不会终止。

  5. 	您没有在许可证上签字，因此您没有必要一定接受此许可证。然而，若不接受，您将无法获得修改或发布程序或其衍生作品的许可。法律将禁止

您进行这些操作。因此，如果您修改或发布程序（或任何基于该程序的作品），即表示您接受此许可证以及此许可证关于复制、发布或修改程序

或基于程序作品的所有条款和条件。

  6. 	每次您重新发布程序（或任何基于程序的作品）时，接受者便会自动获得原授权方授予根据此许可证条款与条件进行复制、发布或修改程序的权

利。您不得对此处赋予接受者的权利进行任何更多的限制。对于第三方是否遵循此许可证中的规定，您无需负责。

  7. 	如果由于法院判决、专利侵权诉讼或任何其他原因（不限于专利纠纷）而造成加诸于您的条件（无论是法院命令、协议或其他）与此许可证中的

条件有所冲突，您也不能因此免受此许可证中的条件的约束。若您进行程序发布时无法同时满足此许可证下的义务和任何其他相关义务，则您不

可发布该程序。例如，如果某一专利许可证不允许通过您直接或间接获得副本的人在不付版税的情况下再次发布该程序，那么您唯一能同时满足

该义务和此许可证的方法便是不发布该程序。

	 若本部分的任何条款在任何特殊情况下被认定无效或无法执行，本部分其余条款仍应适用，且本部分条款在其他情况下仍应全部适用。

	 本部分条款的目的并不在于诱使您侵害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声明，或是争论此类声明的有效性；本部分条款的唯一目的在于保障公共许可证实务

中自由软件发布体系执行的完整性。许多人坚持应用这一系统，已经通过这一系统发布大量自由软件，做出了慷慨的贡献。是否通过任何其他系

统发布软件，应完全由作者/贡献者决定，许可证持有人无权干涉其选择。

	 本部分条款旨在明确说明许可证其余部分可能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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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如果由于专利或版权所有的接口问题造成程序在某些国家的发布和/或使用受到了限制，则根据此许可证发布程序的原版权所有者可增列明确的发

布地区限制条款，将此类国家排除在发布地区之外，从而仅允许程序在未排除国家之间或之内发布。在这种情况下，此许可证包含的限制条款和

此许可证的正文一样有效。

  9. 自由软件基金会可能会不时地发表通用公共许可证的修正和/或最新版本。新版和当前的版本在原则上保持一致，但为了解决新的问题或有关事

项，在细节上可能出现差别。

	 每一版本都设有区别于其他版本的版本号。如果程序指定了适用的许可证版本和“任何新版本”，您可选择遵循该版本或任何由自由软件基金会

发布的新版本的条款和条件。如果程序未指定许可证的版本号，您则可选择遵循自由软件基金会发表的任何版本的许可证。

  10.	如果您希望将部分程序纳入发布条件不同的其他自由程序，您可向作者致函，请求许可。对于自由软件基金会加以版权保护的软件，可致函至自

由软件基金会；我们有时会以例外方式予以处理。我们的决定将受两项目标的指导：确保我们自由软件的所有衍生作品均保持自由的状态；广泛

地促进软件的分享和再利用。

无担保声明无担保声明

  11. 	由于本程序系无偿授权，因此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此许可证拒绝对程序进行任何担保。除非书面声明，否则版权所有者和/或其他各方

均按“原样”提供程序，并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或对某种特定目的适合性的暗示担保。有关程序品质和

性能的全部风险均由您承担。若程序被证明存在瑕疵，您应承担所有必要的维护、修复或更正费用。

  12. 	除非适用法律或书面协议中有所要求，否则任何作品版权所有者或任何按上述规定修改和/或发布程序的各方，对于您因使用或无法使用程序所造

成的所有一般性、特殊性、连带或后果性损害赔偿不负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丢失、数据转换不精确，或应由您或第三方承担的损失，或

该程序无法与其他程序兼容等），即便此版权所有者或其他方已得知此类损害赔偿的可能性，亦同。

条款和条件结束。

A translated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is available at https://www.vertiv.com/en-us/about/terms--conditions-of-sale/.

Eine übersetzte Version dieses Dokuments finden Sie unter https://www.vertiv.com/en-us/about/terms--conditions-of-sale/.

Une version traduite de ce document est accessible à l’adresse suivante : https://www.vertiv.com/en-us/about/terms--conditions-of-sale/.

Hay disponible la versión traducida de este documento en https://www.vertiv.com/en-us/about/terms--conditions-of-sale/.

本文档的译文位于 https://www.vertiv.com/en-us/about/terms--conditions-of-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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